
附件一 臺北市政府由府列管年度個案計畫成效考評項目及評分標準表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

重 

評分標準 

5 4 3 2  1

壹、 

事 

前 

評 

核 

 

10％ 

 

一、  
影 

響 

因 

素 

分 

析 

係檢核主辦機關對

恐影響年度計畫目

標達成之不利因素

分析(如人力、天

候、預算、抗爭等)

及因應措施擬訂之

完整具體程度。 

5％ 

 
能詳細分析

影響因素，

擬訂之因應

措施完整、

具體可行。

能詳細分析

影響因素，

擬訂之因應

措施尚屬完

整、具體可

行。 

多能詳細分

析 影 響 因

素，擬訂之

因應措施亦

屬 具 體 可

行。 

影響因素分

析欠周延，

致擬訂之因

應措施未臻

完備。 

影響因素

未予分析

或因應措

施欠缺。

 

二、 

挑 

戰 

性 

(一)係檢核計畫目

標達成之難易

程度。 

衡量指標： 

1、 創 新 性 （ 如 制 

度、方法、技術

等）。 

2、 特殊專業技術能

力。 

3、 人力、時間之運 

用。 

4、目標值之設定。 

(量的提高或質 

的改進) 

5、經常性業務。 

(二)主辦機關應主

動提出本項相

關佐證資料。 

5％ 

 
計畫屬全國

首創或計畫

之執行需具

特殊專業技

術能力，深

具挑戰性。

 

 

 

 

 

 

 

計 畫 具 創

新 性 ， 且

計 畫 目 標

需 投 注 大

量 的 人 力

與 時 間 始

能達成。 

 

 

 

 

 

 

 

計 畫 雖 非

創 新 性 ，

惟 計 畫 目

標 設 定 高

於 前 一 年

度 目 標 水

準 ， 且 需

投 注 大 量

人 力 與 時

間 以 達

成。 

 

 

計 畫 屬 經

常 性 業

務 ； 或 雖

屬 經 常 性

業 務 ， 惟

計 畫 目 標

設 定 高 於

前 一 列 管

年度。 

 

 

 

計畫屬經

常 性 業

務，且計

畫目標設

定未高於

前一列管

年度。 

 

 

 

貳、 

事 

中 

評 

核 

 

45％ 

 

一、 

協 

調 

與 

問 

題 

解 

決 

(一)係檢核主辦機關

於年度執行過

程中，是否能

積極協調解決

問題。 

(二)連續性計畫應將

上年度協調成

果予以排除。 

(三)主辦機關應主動

提出本項相關

佐證資料，未

提出者酌予扣

分。 

5％ 就跨局處業

務或請求配

合 辦 理 事

項，能積極

協調聯繫，

並即時解決

問題，使計

畫 順 利 執

行。 

就 跨 局 處

業 務 或 請

求 配 合 辦

理 事 項 ，

能 積 極 協

調 聯 繫 ，

問 題 亦 多

能 解 決 ，

計 畫 執 行

尚 屬 順

利。 

就 跨 局 處

業 務 或 請

求 配 合 辦

理 事 項 ，

能 積 極 協

調 聯 繫 ，

問 題 雖 僅

部 分 解

決 ， 惟 尚

不 影 響 計

畫 執 行 ；

或 計 畫 執

行 過 程 中

僅 需 進 行

機 關 內 部

一 般 性 協

調工作。 

就 跨 局 處

業 務 或 請

求 配 合 辦

理 事 項 ，

雖 能 協 調

聯 繫 ， 解

決 部 分 問

題 ， 惟 已

影 響 計 畫

執行；或 

未 能 主 動

協 調 聯

繫 ， 而 直

接 簽 報 市

長 或 上 級

裁 示 ， 方

釐 清 權 責

或 解 決 問

題。 

就跨局處

業務或請

求配合辦

理事項，

未能協調

聯繫，致

嚴重影響

計 畫 執

行。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

重 

評分標準 

5 4 3 2  1

貳、 

事 

中 

評 

核 

 

45％ 

 

 

 

 

 

 

 

 

 

 

 

 

 

 

 

 

 

 

 

 

 

 

 

 

 

 

 

 

 

 

 

 

 

 

 

二、 

執 

行 

進 

度 

控 

制 

(一)係檢核年度管考

週期間(不含計

畫列管期程屆

至之當期管考

週期)計畫執行

進 度 控 制 情

形，即檢視預

定進度與實際

進度之差異。 

(二)計畫中如有分項

計畫者，以分

項計畫執行情

形評核；如無

分項計畫者，

以整體計畫執

行情形評核。 

(三)各分項計畫累計

落後進度：係

指年度管考週

期間(不含計畫

列管期程屆至

之當期管考週

期)，各分項計

畫落後進度之

合計。 

分項計畫落後進

度計算方式：年

度管考週期間

(不含列管期程

屆至之當期管考

週期)，按季之

落後進度併計權

重後加總 / 實

際管考週期數。 

(四)連續性計畫應將

上年度累積效

果予以排除。 

(五)單一年度計畫或

連續性計畫於

最終年度，未

能執行完成，

上年度累積效

果不予排除。 

10

％ 

管 考 週 期

間，各分項

計畫執行進

度或整體計

畫 執 行 進

度，皆與預

定進度符合

或超前。 

管 考 週 期

間，各分項

計畫累計落

後進度或整

體計畫累計

落後進度，

未達5%。 

管 考 週 期

間，各分項

計畫累計落

後進度或整

體計畫累計

落後進度， 

達5%以上、

未達10%。 

管 考 週 期

間，各分項

計畫累計落

後進度或整

體計畫累計

落後進度， 

達 10% 以

上 、 未 達

15%。 

管考週期

間，各分

項計畫累

計落後進

度或整體

計畫累計

落 後 進

度 ，  達

15%以上。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

重 

評分標準 

5 4 3 2  1

貳、 

事 

中 

評 

核 

 

45％ 

 

 

 

 

 

 

 

 

 

 

 

 

 

 

 

 

 

 

 

 

 

 

 

 

 

 

 

 

 

 

 

 

 

 

 

 

 

 

 

 

 

三、 

影 

響 

因 

素 

控 

制 

係檢核主辦機關於

年度執行過程中，

針對影響因素分析

所提之因應措施落

實程度。 

 

5％ 計畫執行過

程中，影響

因素分析所

擬訂之相關

因應措施確

實執行。 

計畫執行過

程中，影響

因素分析所

擬訂之相關

因應措施多

有執行。 

計畫執行過

程中，發現

原擬之影響

因素及因應

措施未臻完

備，及時採

行其他替代

方案。 

執行計畫過

程中，發現

原擬之影響

因素及因應

措施未臻完

備，未及時

採行其他替

代方案。 

執行計畫

過程中，

發現原擬

之影響因

素及因應

措施未臻

完備，未

採行其他

替 代 方

案。 

四、 

表 

報 

時 

程 

控 

制 

(一)係檢核各項表報

資料是否依限

填送(包含：作

業計畫、執行

進度報表、查

證報告表、年

終考評相關資

料及其他經通

知需填送之資

料。)。 

(二)全年累計逾期日

數：係指累計

各項表報依規

定填送日期或

通知截止日期

之次一工作日

開始計算之延

遲送達天數。 

2％ 各項表報資

料均依限填

送。 

各 項 表 報

資 料 之 填

送 ， 全 年

累 計 逾 期

未達5日。

各 項 表 報

資 料 之 填

送 ， 全 年

累 計 逾 期

達 5 日 以

上 ， 未 達

10日。 

各 項 表 報

資 料 之 填

送 ， 全 年

累 計 逾 期

達 10 日 以

上 ， 未 達

15日。 

各項表報

資料之填

送，全年

累計逾期

達15日以

上。 

五、 

表 

報 

品 

質 

控 

管 

(一) 係檢核各項表

報資料填報之執

行進度與預算支

用數之正確性及

內容周詳性(包

含：作業計畫、

進度報表、查證

報告表、年終考

評資料及其他經

通知需填送或回

復之資料等)。 

(二)正確性：係指各

項表報資料中，

如涉及執行進度

與預算支用情形

表達時，填報之

數據與實情相

符。 

(三)周詳性：係指各

項填送或回復

之各項表報資

料，其內容完

5％ 各項表報資
料填報之執
行進度與預
算支用數與
實際執行情
形相符，且
填報內容周
詳，並具有
完整佐證資
料，可充分
顯現努力過
程與執行績
效。 

各項表報資
料填報之執
行進度與預
算支用數與
實際執行情
形相符，且
填報內容多
能周詳，並
具有完整佐
證資料，可
顯現努力過
程與執行績
效。 

各項表報資
料填報之執
行進度與預
算支用數與
實際執行情
形相符，並
具有完整佐
證資料，雖
可顯現努力
過程與執行
績效，惟填
報內容較屬
平實。  

各項表報資
料填報之執
行進度及預
算支用數與
實際執行情
形偶有不符
或填報內容
亦偶有欠周
詳之情形。 

各項表報
資料填報
之執行進
度及預算
支用數與
實際執行
情形常有
不符或填
報內容亦
常有欠周
詳 之 情
形。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

重 

評分標準 

5 4 3 2  1

貳、 

事 

中 

評 

核 

 

45％ 

 

 

 

 

 

 

 

 

 

 

 

 

 

 

 

 

 

 

 

 

 

 

 

整具體程度。 

(四)主辦機關應主動

提出本項相關

佐證資料，未

提出者酌予扣

分。 
六、 

監 

督 

機 

制 

(一)係檢核年度執行

過程中，主辦

機關自我管考

機 制 運 作 情

形。 

運作方式：如

專 案 會 議 研

商、局(處)務

會議檢討及實

地督核等。 

(二)主辦機關應主動

提供自我管考

之相關資料或

紀錄。 

3％ 計畫執行過

程中，主辦

機關自我管

考運作，達8

次以上，並

具有成效。

計畫執行過

程中，主辦

機關自我管

考運作，達

6次以上、

未達8次，

並 具 有 成

效。 

計畫執行過

程中，主辦

機關自我管

考運作，達

4次以上，

未達6次，

並 具 有 成

效。 

計畫執行過

程中，主辦

機關自我管

考運作，達

2次以上，

未達4次。 

計畫執行

過程中，

主辦機關

自我管考

運作，未

達2次或自

我管考機

制 未 運

作。 

七-1 

計 

畫 

調 

整 

∣ 

期 

程 

(一)係檢核年度執行

過程中，主辦

機關對於「計

畫列管期程」

及「分項計畫

期程」，申請調

整之情形。 

1 、「 計 畫 列 管 期

程」：係指計畫

最終完成之期

限。 

2 、「 分 項 計 畫 期

程」：係指各分

項計畫最終完成

之期限。 

(二)計畫之調整若屬

政策性指示及

天災因素可免

減分。 

(三)占計畫調整權重

10%。 

15

％ 

 

計畫列管期

程及各分項

計畫期程均

未調整。 

分項計畫期

程調整，惟

不影響計畫

列管期程，

或計畫列管

期程縮減。

 

 

計畫列管期

程展延未達

三個月。 

計畫列管期

程展延達三

個月以上，

未 達 六 個

月。 

計畫列管

期程展延

達六個月

以上。 

七-2 

計 

畫 

調 

整 

∣ 

預 

算 

(一)係檢核年度執行

過程中，主辦

機關對於全年

度可支用預算

數及每月預算

分配數，申請

調整之情形。 
全年度可支用預

算調整比率計算

全年度可支

用預算數及

每月分配數

均未調整。

曾調整每月

分配數，惟

全年度可支

用預算數未

調整。 

全年度可支

用預算數調

整比率，未

達10%。 

全年度可支

用預算數調

整比率，達

10%以上、

未達20%。 

全年度可

支用預算

數調整比

率，達20%

以上。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

重 

評分標準 

5 4 3 2  1

方式： 

調整比率=|(A-

B)|/A*100％ 

A：全年度可支

用 預算數。 

B：調整後全年

度預計支用數。 

(二)計畫之調整若屬

政策性指示及

天災因素可免

減分。 

(三)占計畫調整權 

重5%。 

參、 

事 

後 

評 

核 

45％ 

 

 

 

 

 

 

 

 

 

 

 

 

 

 

 

 

 

 

 

 

 

 

 

 

 

 

 

一、  
經 

費 

控 

制 

結 

果 

(一) 係檢核當年度預

算最終之執行情

形，佐證之相關

資料須經機關會

計單位核章。 

(二) 預算年度最終

支用率之計算

方式：(實際支

付數+節餘款)/

全年度可支用

預算數(已奉核

調整之計畫以

調整後全年度

預計支用數認

列)。 

以上各項定義詳

本表後附備註。 

10

％ 

最終支用率

達 90% 以

上。 

最終支用率

達 85% 以

上、未達90

％。 

最終支用率

達 80% 以

上、未達85

％。 

最終支用率

達 70% 以

上 、 未 達 

80％。 

最終支用

率為未達

70%。 

二、 

執 

行 

進 

度 

控 

制 

結 

果 

(一) 係檢核計畫列

管期程屆至之

當 期 管 考 週

期，計畫執行

進度之控制結

果，即檢視當

期累計預定進

度與累計實際

進度之差異。 

(二) 連續性計畫應 

將上年度累積

效 果 予 以 排

除。 

(三) 單一年度計畫 

或連續性計畫

於最終年度，

未 能 執 行 完

成，上年度累

積效果不予排

除。 

15

％ 

 

年度結束，

累積總進度

符 合 或 超

前。 

 

 

 

年 度 結

束 ， 累 計

總 進 度 落

後 未 達 5

％。 

 

 

 

年 度 結

束 ， 累 計

總 進 度 落

後達5％以

上 ， 未 達

10％。 

 

 

 

年 度 結

束 ， 累 計

總 進 度 落

後 達 10 ％

以 上 ， 未

達15％。 

 

 

 

年 度 結

束，累計

總進度落

後達15％

以上。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

重 

評分標準 

5 4 3 2  1

參、 

事 

後 

評 

核 

45％ 

 

 

 

 

 

 

 

 

 

 

 

 

 

 

 

 

 

 

 

 

 

 

 

 

 

 

 

 

 

 

 

 

 

 

 

 

 

 

 

 

三-1 

執行 

結果 

評估 

∣ 

工程 

類計 

畫 

(一) 係檢核計畫於

年度執行過程

中，施工品質

之優劣程度或

設定目標(階段

里程碑)之達成

度。 

(二) 成績評核方式: 

1、 原則上係採計

本府工程施工

查核小組(以下

簡稱查核小組)

年度內歷次查

核分數之平均

值(以下簡稱查

核平均值)；惟

機關可決定是

否採計下列特

殊評分與查核

平 均 值 平 均

後，而得最終

平均值。 

(1) 行政院工程會

(以下簡稱工程

會)年度針對該

工程品質評分

之平均數。 

(2) 獲得工程會工

程品質金質獎

者，以該次評

分參與平均，

倘 該 次 無 評

分，則核以90

分參與平均。 

(3) 獲得行政院辦

理全國評比成

績第1名者，核

以90分參與平

均， 

個案之查核平均值

或最終平均值依評

分標準換算後，始

為 本 項 考 評 之 成

績 。 換 算 公 式 ： 
(查核平均值或最終

平均值)除以20，4

捨5入後，取小數點

2位。 
2、 工程如正值規 

劃、設計階段

20

％ 
1、 查 核 平

均 值 或

最 終 平

均 值 ，

達 100

分。 

 

 

 

 

2、 年 度 設

定 之 目

標 或 階

段 里 程

碑 ， 均

能 依 限

達 成 ，

使 後 續

工 項 順

利 推

展。 

1、 查核平

均值或

最後平

均值，

達80分

以上、

未 達

100

分。 

 

2、 年度設

定之目

標或階

段里程

碑，雖

曾有落

後 情

形，惟

仍於當

次管考

週期間

完成，

且不影

響整體

計畫之

執行。

1、 查核平

均值或

最後平

均值，

達60分

以上、

未達80

分。 

 

 

2、 年度設

定之目

標或階

段里程

碑，雖

曾有部

分 落

後，且

逾當次

管考週

期，惟

仍於年

度內完

成，尚

不影響

整體計

畫之執

行。 

1、 查核平

均值或

最後平

均值，

達40分

以上、

未達60

分。 

 

 

2、 年度設

定之目

標或階

段里程

碑，曾

有部分

落後，

須延至

次年繼

續 執

行，已

影響計

畫之執

行。 

1、 查 核

平 均

值 或

最 後

平 均

值 ，

未 達

40

分。 

 

2、 年 度

設 定

之 目

標 或

階 段

里 程

碑 ，

皆 無

法 達

成 ，

嚴 重

影 響

計 畫

之 執

行。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

重 

評分標準 

5 4 3 2  1

 

參、 

事 

後 

評 

核 

45％ 

或未有查核小

組 查 核 成 績

時，則以計畫

設定目標或階

段里程碑之達

成度評核；惟

如工程獲工程

會工程品質金

質獎者，直接

以該次評分計

算，倘該次無

評分，則核以

90分計算， 並

依評分標準換

算，始為本項

考評之成績。 

(三) 計畫執行過程

中，若曾發生

重大弊案或缺

失 ， 如 ： 貪

瀆 、 偷 工 減

料、公安事件

等情節，以前

項評核成績逕

乘1/2核計。 
三-2

執行

結果

評估

∣ 

非工

程一

般類

計畫 

係檢核計畫執行過

程中完成指定指標

或特殊績效，及是

否 發 生 缺 失 或 瑕

疵，影響計畫執行

或執行結果。 

20

％ 
計畫順利執

行，完成指

定指標或特

殊績效，且

過程中亦無

發生任何缺

失。 

計 畫 執 行

中 完 成 指

定 指 標 或

特 殊 績

效 ， 雖 稍

有 瑕 疵 ，

但 不 影 響

本 府 形 象

及 計 畫 執

行。 

計 畫 執 行

雖 完 成 指

定 指 標 或

特 殊 績

效 ， 但 顯

有 瑕 疵 ，

影 響 本 府

形 象 及 計

畫執行。 

計 畫 執 行

未 完 成 指

定 指 標 或

特 殊 績

效 ， 且 有

嚴 重 瑕

疵 ， 造 成

本 府 形 象

受 損 ， 嚴

重 妨 礙 計

畫執行。 

計畫執行

未完成指

定指標或

特 殊 績

效，且有

重 大 瑕

疵，導致

人員傷害

或財務損

失，且嚴

重影響本

府形象。

備註: 

1、實際支付數：應執行數在本年度內之實付數及機關依契約規定支付廠商之預付款，於年度結束 
               時，仍未併隨估驗計價逐期扣回之餘額。 
2、節餘款：資本支出計畫奉本府核定停止辦理或業務裁併、緊縮之賸餘款;辦理招標或執行政府 

節約措施，致預算節餘未辦理保留者。 
3、全年度可支用預算數：係包括年度預算、以前年度保留款、年度追加減預算、年度提前辦理預 

算及其它經費來源 。 
 

 

 

 


